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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迎來
第十一個 「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 ，教育
日的主題鮮明有力
─ 「主動對接 『十

五五』 規劃 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 。
今年是國家 「十五五」 規劃開局之年，
也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六周年，這一
主題切合香港的現實需要。

「十五五」 規劃是開啟中國式現代
化新征程關鍵階段的國家頂層戰略規
劃，香港主動對接 「十五五」 規劃，是
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的
必然要求，也是香港築牢安全根基、走
穩 「由治及興」 之路的重要保障。 「十
五五」 規劃專設篇章，就 「推進國家安
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建設更高水平平
安中國」 作出全面系統規劃。規劃提出
強化國家安全重點領域和重要專項協調
機制，提高應急應變效能。落實國家安
全責任制，促進全鏈條全要素協同聯
動，形成體系合力。加強重點領域國家
安全能力建設，鍛造實戰實用的國家安
全能力，突出保障事關國家長治久安、

經濟健康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重大安
全，把捍衛政治安全擺在首位，堅定維
護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
全，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
覆、分裂活動。夯實國家安全基礎保
障，強化科技賦能，加強新興領域國家
安全能力建設。

鞏固來之不易大好局面
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核心要義

之一就是順應國家安全體系建設要求，
全面提升自身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與水
平。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下，逐步構築起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的體系和機制。尤其是2019年黑暴之
後，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決策，全國人
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並在香港頒布
實施，徹底終結了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
長期 「不設防」 的歷史，建立起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隨
後進一步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強化
地區治理，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讓香港重回穩定發展軌道。

2024年，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條
本地立法，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進一步完善本地維護國家安全法
律體系，與此同時，特區持續強化維護
國家安全執法能力，深入開展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宣傳，推動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工作開創了嶄新局面。

香港實現了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
興，迎來發展的最好時機，但也要清醒
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外部環境依然
嚴峻複雜，各類風險挑戰尖銳，外部干
預和反中亂港分子的破壞活動從未停
止。香港必須鞏固來之不易的大好局
面，持續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統
籌兼顧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在鞏固
既有安全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維
護國家安全的水平能力。

筆者認為，在全面貫徹落實香港國
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堅守香
港社會安全穩定底線的基礎上，未來香
港也須因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在非傳統
安全領域，着力提升三大安全保障能
力，更好對接 「十五五」 規劃中國家安
全建設要求：

一是全力提升金融安全保障能力。
香港作為國家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肩
負着服務國家金融強國建設的重要使
命，築牢金融安全防線是責任所在、發
展所需。香港要持續健全金融法治體
系，強化金融市場全流程監管，完善
跨境金融風險防控機制，同時加強數
字金融安全體系建設，防範金融數據
洩露、網絡攻擊等新型風險，築牢穩
固的金融安全屏障，在保障金融安全
的前提下，持續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

運用新技術提升執法效能
二是着力提升國際航運與國際貿易

安全保障能力。香港是國際貿易和航運
中心，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必須
全面提升貿易、航運領域安全風險防範
與應對能力。要充分發揮香港普通法制
度、國際化網絡等獨特優勢，依據國際
規則與本地法律，堅決捍衛香港與國家
的合法權益；同時強化供應鏈、物流鏈
安全管控，完善航運貿易風險預警機
制，提升應對國際貿易摩擦、供應鏈中

斷等風險的能力，保障國際航運與貿易
通道安全穩定。

三是持續提升高科技領域安全保障
能力。面對數字化時代新型安全風險，
肩負維護國家安全重任的紀律部隊和執
法部門，應主動運用新技術、新手段提
升執法效能，精準防範、嚴厲打擊各類
利用網絡技術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行為。要堅決打擊境外反中亂港分子隱
藏身份、遠程操控的破壞活動，強化網
絡空間治理，嚴厲整治網絡謠言、網絡
暴力等亂象，淨化網絡生態，提升意識
形態領域 「軟對抗」 風險治理能力，築
牢網絡與科技領域國家安全防線。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
保障，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香港應更好
地主動對接 「十五五」 規劃，堅持統籌
發展與安全，持續完善國家安全體系、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才能在服務國家發
展大局中實現自身長遠發展，確保 「一
國兩制」 事業行穩致遠，護衛香港長治
久安、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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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日的由來
與理念演變

每年4月15日，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下稱 「國安
日」 ）。國安日的確立來自2015年7月
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
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
法》，該法第14條規定： 「每年4月15
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而選定這
一天作為國安日，是因為在2014年4月
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首次系統性
地提出了 「總體國家安全觀」 這一重大
戰略思想。以此周年為國安日，既是對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制度性確認，也是推
動其在社會層面廣泛延伸的重要舉措。

相較於1993年版主要聚焦於間諜與
反間諜傳統路徑的《國家安全法》（即
後來更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
法》），2015年新《國家安全法》展現
了顯著的進步。其核心在於打破過去單
一、割裂的安全視角，將原本分散於不
同行政部門、不同語境下的安全概念，
統攝成一個具有高度系統性的整體框
架。 「總體國家安全觀」 的要義可高度
概括為 「一個總體」 、 「五大要素」 、
「五個統籌」 。具體而言，它將政治安
全、軍事安全、國土安全等傳統安全，
與經濟、金融、文化、社會、科技、網
絡、生態等二十個環環相扣的重點領域
所代表的非傳統安全有機結合，構建出
一種宏大的 「大安全」 理論體系與制度
設計，使中國的國家安全觀更加完整、
包容且與時俱進。

國安日的制度意涵：誰
來教育、教育什麼

在此語境下，2015年《國家安全
法》設立國安日的深層意義，在於其以
國家立法的最高形式，將全民國安的理
念滲透至社會日常生活，使維護國家安
全的概念從抽象的法律條文轉化為公眾
的日常認知，進而成為每一位中國人生
活實踐的一部分。

理解國安日的深層價值，不僅要看
其宣示意義，更需要審視它在制度上承
擔了什麼功能，即 「誰來教育」 與 「教
育什麼」 的問題。雖然2015年《國家安
全法》第14條規定了國安日，但該條文
具有相當的概括性，並未巨細無遺地界
定宣傳教育的具體內容或方式。因此，
國安日的實踐需要由各地主管機關按當
地的具體情況逐步填充。就全國範圍而
言，國安日活動的主要組織者為國家及
各級地方機關，宣傳重點在於幫助全體
公民認清當前複雜的國家安全形勢、增
強危機意識與憂患意識、樹立正確的國
家安全觀念，並促使公民自覺遵守相關
法律，積極配合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履行
職責。

將目光投向香港特區，情況則有其
特殊性。香港國安法第10條專門針對香
港設立了一套國家安全教育規範，明確
要求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

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
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
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這條具有針對
性的規定，一方面體現了香港在 「一國
兩制」 下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另一方
面，也折射出香港居民過往在國家安全
認知上長期存在結構性缺失的事實，並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公立機構（比如教
育部門）必須專門加以填補。

在此法理基礎上，香港特區政府自
2021年起，每年均在4月15日前後舉辦
國安日的大型宣傳活動，內容涵蓋研討
會、專題展覽及社區推廣，致力讓不同
階層與背景的市民更深刻地理解維護國
家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教育制度
層面，教育局持續深化制度建設，於
2025年5月及7月先後公布了更新版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和27個
科目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涵蓋八
個學習領域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透
過上述的社區推廣與教育政策布局，香
港逐步在市民心中建立起對國家安全法
律體系的基本認知與認同，完成了對國
家安全教育的制度性建構。

維護特區安全：香港國安
法及其五年成功實踐

從教育層面的軟性認知重塑，到法
律層面的剛性制度建設，香港的國家安
全體系在過去五年間經歷了深刻的重
構。重構的起點是2020年6月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並在香港實施的香港國安
法。而其制度框架的進一步完備，則要
等到2024年3月特區立法會通過《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以下分四個面向梳理
法律落實成效：

（一）香港國安法填補真空與扭轉
危局

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通過香港國安法並決定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使之成為在香港適用的全國性法
律；當日深夜，法律由行政長官公布實
施。回眸2019年，那場持續的社會動盪
已從初期的街頭暴力，迅速演變為公開
的 「港獨」 訴求及對特區政府管治的制
度性衝擊，構成對國家主權、香港憲制
秩序與政府機關的根本挑戰。鑒於基本
法第23條本地立法長期擱置，香港在制
度上出現了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真
空期。在特區政府難以單靠本地現有法
例應對的極端情況下，中央主導立法成
為必然選項。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
大當機立斷通過 「5．28決定」 授權常委
會直接制定相關法律，這既符合憲法精
神和香港基本法原則，也為香港國安法
的制定提供了程序依據，使香港得以從
危機邊緣回歸正軌。

（二）國安罪行設置與程序重塑
在具體架構上，香港國安法共66

條，確立了四項核心罪行，即分裂國家
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以
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這四項罪行在部分構成要件上，與
香港普通法原有的刑事罪行存在部分重
疊，但其量刑等級和入罪門檻因應不同
嚴重程度作出了精細區分。

更具深遠影響的，是程序層面的制
度創新。為確保國安案件得到嚴謹且不
受干擾的審理，香港國安法引入了指定
法官制度、在特定條件下審判庭代替陪
審團、嚴格化的保釋門檻，以及行政長
官證明書制度等。在機構建設方面，特
區層面設立了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維
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政府則在港設
立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國安委統籌
特區內的國家安全工作，國安公署代表
中央行使監督職能，兩者共同構建了強
而有力的執行機制，彌補了過往制度架
構中的薄弱或缺失環節。

（三）由亂到治的量化指標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法律的效能

最終體現在執法與司法的客觀數據上。
截至2026年1月，依據香港國安法，共
有98人被檢控、78人被定罪（見2026
年2月10日發表的《 「一國兩制」 下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若
放眼整體訴訟數量，自香港國安法實施
至2024年，各級法院共接獲與2019年
「反修例運動」 相關的案件逾2350宗，
已審結約2260宗，結案率達96%。在約
230宗國安案件中，逾200宗已完成審
結，結案率約達86%（見司法機構在
2025年4月7日於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
議的說明）。這組客觀的數據清楚說
明，國安法律的適用對象僅限於極少數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絕大多數市
民的日常生活與合法權益並未受到影
響。與此同時，中央主權和香港特區的
高度自治權得到有效捍衛，社會治理效
能大幅提升，香港切實地實現了 「由亂
到治」 的歷史性轉折。

（四）《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雙
層法律架構的合璧

2024年3月，立法會全票通過《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標誌着香港特區終
於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所賦予的憲制責
任，填補了多年來的制度空白。這部本
地法例為香港國安法的法律架構及其在
地化提供了關鍵的補充與接駁。條例新
增了境外干預罪、境外情報工作罪及竊
取國家機密罪等多項罪行，有效填補了
香港國安法尚未覆蓋的法律縫隙和程序
空白。至此，全國性法律與本地立法相
互交織，構建出香港國家安全法律的雙
層架構，兩者在法律技術與實體運作上
完整實現了 「銜接、兼容和互補」 ，結
束了香港在國家安全立法上長達二十年
的缺位狀態。除此之外，特區法院通過
一系列重大判決既落實了成文法，又日
漸形成了關於國家安全的判例法體系。

特區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
之重要構成

隨着香港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逐步
完善，我們有必要在法理層面釐清中央
與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的權責
劃分。長久以來，部分意見錯誤地將香
港的國家安全問題簡單等同於香港本地
的社會治安與管治問題，認為這是在高
度自治範圍內的事項。這種認識既不符
合中央與特區之憲制關係與制度邏輯，
又在法理解釋不通（因為一國之內不可

能有兩套國家安全制度與法律體系），
更無助於理解中央在2020年黑暴事件過
程中適時介入的正當性。

（一）維護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的
憲制本質

從憲法層面審視，維護國家安全永
遠是中央事權。憲法第52條、第54條等
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
統一和安全的義務，涵蓋全國每一寸領
土，香港特區絕非例外。《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安全法》第40條第3款亦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
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香港國安法第3
條亦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人民政
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
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的職責。這意味着中央對香
港的安全防線保有最終的兜底責任與監
督空間，特區並不擁有在國家安全事務
上的排他性權利。《白皮書》再次重申了
此底線，指明中央通過制定香港國安
法、完善選舉制度和地區治理，落實「愛
國者治港」，行使的正是無可爭議的中央
事權，並由此扭轉了香港的亂局。

（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
自治的有機統一

儘管國安屬中央事權，但在 「一國
兩制」 的憲制秩序下，中央的全面管治
權與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並非零和博弈，
而是相互統一、有機互補。香港國安法
確立了 「中央主導、特區執行」 的整體
分工：中央層面，全國人大常委會保留
對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第65條），國
安公署代表中央行使監督職能，並在特
殊情況下行使管轄權（第55條）；特區
層面，國安委統籌協調，警方負責偵
查，律政司負責檢控，指定法官負責審
判。這一制度安排正是 「一國兩制」 在
國家安全領域的具體體現。

從過去五年的司法實踐來看，香港
法院憑藉其高度的專業精神，成功探索
出一套以 「銜接、兼容和互補」 為原則
的普通法詮釋路徑：運用普通法規則詮
釋香港國安法的實質罪行與程序條文；
以本地的 「不完整罪」 及 「從犯罪」 作
為法律補充；同時參考本地量刑案例作
出裁決。這套具有香港普通法制度特色
的司法詮釋路徑，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
提下，保持了普通法傳統的生命力，也
證明了香港法院能夠在普通法的制度空
間內繼續發揮其專業自主性。

《白皮書》提出高水平安
全護航 「一國兩制」 事業高
質量發展

2026年2月10日，國務院發布了
《白皮書》，其內容緊扣 「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 的歷史進程展開。 「亂」 的
根源追溯至香港回歸前潛藏的歷史隱
患，基本法第 23條本地立法長期擱
置，以至2012年至2016年間愈演愈烈
的政治風波，以揭示香港長久以來的國
家安全法律漏洞。 「治」 則以國家安全
的有效實踐，落實新選舉制度及全面落

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新秩序加以實
現；而 「興」 則體現於社會治理效能顯
著提升，法治環境全面恢復，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得到
進一步鞏固，市民的合法權利與自由在
安全的前提下獲得了更堅實的保障。三
個階段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實現了香
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

值得高度關注的是，《白皮書》前
瞻性地提出了六個堅持，以高水平安全
護航 「一國兩制」 事業高質量發展。包
括：堅持中央政府根本責任和特區憲制
責任相統一、堅持把特區管治權牢牢掌
握在愛國者手中、堅持尊重和保障人
權、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安全、堅持
統籌發展與安全，以及堅持在開放中維
護安全。這六項堅持不僅以扎實的數據
正面回應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與營商
環境的疑慮，也有效論證了安全是發展
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之間的辯證
關係。其中，堅持在開放中維護國家安
全，更明確傳遞了香港如何能在堅持在
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動高水平開放，確
保營商環境更加自由開放，資本市場更
有活力、有韌性，使香港的國際影響力
和競爭力不斷提升。

此外，《白皮書》在肯定既有成績
的同時，仍審慎務實地指出香港需要維
持普通法制度，持續健全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
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確
保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更好發揮
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
用。因此，香港國安制度的建設與優化
永遠在路上，它不僅是一個持續迭代的
動態過程，也為香港未來的持續調整與
改進留下了制度空間。

結語： 「由治及興」 ─安
全與發展兩手抓

回首來時路，從2014年總體國家安
全觀的首次提出，到2015年國安日的法
定化；從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
施，到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通過；再到2026年初《白皮書》的系統性
總結，香港的國家安全制度建設，走過
了一條從缺位到補位、從緊急應對到體
系化成熟的路徑。我們還須清醒地看
到，法律文本的完備，並不天然等同於
法治精神的全面落實。法治不僅是維持
社會秩序的必要，亦是普通法傳統的重
要基石，應當得到更好的維護。

特區安全得以保障之日就是特區邁
向「由治及興」之時，香港得以聚焦於發
展。正如《白皮書》所總結，「安全是發
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維護安
全和推動發展都要堅定不移。」《白皮
書》全面表達了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
今日香港在國際國內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是在發展中不斷積累形成的，同樣
要在發展中維護、鞏固並提升到新的高
度。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慢進也是
退，要始終堅信 「發展才是硬道理」 ，
共同努力，加快邁向由治及興。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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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說起

對接好「十五五」規劃 提升維護國家安全能力

維護特區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應有之義


